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７９

股票简称：鲁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星期四）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根据有关规定，现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三）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权登记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五）会议召开时间和日期：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３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５

月

３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博兴县滨博大街

１５６８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七）出席对象：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６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７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有效期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此外，会议还将听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议案的披露情况

上述各项议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

行公告。

三、特别说明：

上述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审议的议题，均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进行表决。

四、现场股东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二）现场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９

：

３０－－－１６

：

３０

（三）登记办法：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授权委托

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书及持

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现场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

用自理）。

联系地址：山东省博兴县滨博大街

１５６８

号

邮政编码：

２５６５００

联 系 人：庞树正、王连永

电 话：

０５４３－２１６１７２７

传 真：

０５４３－２１６１７２７

五、其他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

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３７９

；投票简称：鲁丰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名称

对应

申报价格

总表决 对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元

议案一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元

议案二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元

议案三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元

议案四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００

元

议案五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００

元

议案六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６．００

元

议案七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００

元

议案八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有效期的议案》

８．００

元

议案九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９．００

元

议案十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０

元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

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

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

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Ａ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鲁丰股份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投票”；

Ｂ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

书的股东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Ｃ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Ｄ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特此公告。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或单位）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的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授权对以下议题进行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总议案 同意

反

对

弃权

议案一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二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三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四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五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议案六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议案七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八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有效期的议案》

议案九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议案十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人单位盖章）

股票帐户号： 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３１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三）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２

、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３０００

号 龙东商务酒店二楼宴会厅

３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张洪本

４

、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２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１．０５４２％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１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３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４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５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 其中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６

，

２９２

，

７１４ １６

，

２９２

，

７１４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６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税后利润提取

１０％

法定公积金及利润分配的议案》

环旭电子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母公司税后利润

３１０

，

７５８

，

２６０．５６

元，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环旭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３１

，

０７５

，

８２６．０６

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同意以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

，

０１１

，

７２３

，

８０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４５

元（含税），不送

股，不转增股本。

按照上述方案实施分配后， 公司未分配利润减少

４５

，

５２７

，

５７１．０５

元， 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

８５４

，

７７５

，

６０６．２３

元。结转到以后年度进行分配。

表决情况：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７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上市后适用）的议案》

（一）原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１１

，

７２３

，

８０１

元。”修正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前，公司注册资本为

９０４

，

９２３

，

８０１．００

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１０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

元，增加注册资本计人民币

１０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变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１１

，

７２３

，

８０１．００

元。”

（二）原第十七条“环旭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系以环旭电子（上海）有限公

司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人民币

７５７

，

１６８

，

６３３．４２

元按约

１

：

０．５４９５

的比例折合为公司的

股本总额

４１６

，

０５６

，

９２０

元，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１６

，

０５６

，

９２０

股，每股人民币

１

元。

其后，公司以未分配利润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股本总额由

４１６

，

０５６

，

９２０

元增至

９０４

，

９２３

，

８０１

元，股份总数相应增至

９０４

，

９２３

，

８０１

股。

公司的发起人为环胜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日月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环诚科技有限公司，在

发起设立时，发起人所认购的股份数和认购股份比例如下：

发起人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环胜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４

，

５２４

，

６１９ ０．５％

日月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５２４

，

６１９ ０．５％

环诚科技有限公司

８９５

，

８７４

，

５６３ ９９．０％

修正为“环旭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系以环旭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人民币

７５７

，

１６８

，

６３３．４２

元按约

１

：

０．５４９５

的比例折合为公司的股本总

额

４１６

，

０５６

，

９２０

元，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１６

，

０５６

，

９２０

股，每股人民币

１

元。

其后，公司以未分配利润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股本总额由

４１６

，

０５６

，

９２０

元增至

９０４

，

９２３

，

８０１

元，股份总数相应增至

９０４

，

９２３

，

８０１

股。

公司的发起人为环胜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日月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环诚科技有限公司，在

发起设立时，发起人所认购的股份数和认购股份比例如下：

发起人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环胜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４

，

５２４

，

６１９ ０．５％

日月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５２４

，

６１９ ０．５％

环诚科技有限公司

８９５

，

８７４

，

５６３ ９９．０％

总计

９０４

，

９２３

，

８０１ １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环胜电子（深圳）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

０．５％

股权转让给日月光半导体（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的股本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日月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０４９

，

２３８ １％

环诚科技有限公司

８９５

，

８７４

，

５６３ ９９％

总计

９０４

，

９２３

，

８０１ １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因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增发社会公众股

１０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变更

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日月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０４９

，

２３８ ０．８９％

环诚科技有限公司

８９５

，

８７４

，

５６３ ８８．５５％

社会公众股

１０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５６％

总计

１

，

０１１

，

７２３

，

８０１ １００％

”

（三）原第十八条“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１

，

０１１

，

７２３

，

８０１

股，全部为普通股。”修正为“公司的股份总数由上

市前的

９０４

，

９２３

，

８０１

股增加为上市后的

１

，

０１１

，

７２３

，

８０１

股，全部为普通股。”

表决情况：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８

、审议通过修改后的《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表决情况：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９

、审议通过修改后的《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审议通过《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表决情况：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进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等相关的服务业务，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的审计业务的实际情况，协商确定德勤华永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相关业务报酬并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

表决情况：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金融衍生品交易预测报告的议案》

考虑到公司管理的风险控制，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外汇避险交易总规模合计以不超过

５

亿美元为限额，

业务期间为整个业务年度。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本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进行相关外汇避险操

作。如

２０１２

年度外币避险交易规模超过

５

亿美元，将根据《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控制制度》的规定，再次提

请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同意后方可进行操作。

表决情况：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成功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０

，

６８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

７．６０

元，股

票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８１１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７７３

，

４１９

，

１９１．９０

元。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和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德师报（核）字（

１２

）第

Ｅ００１２

号《关于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３７

，

１５７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自筹资金

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

置换金额

无线通讯模组重点技改项目

４３

，

５２３ ４０

，

３２３ ３０

，

３１０ ３０

，

３１０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１２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６

，

８４７ ６

，

８４７

合计

５５

，

５２３ ５２

，

３２３ ３７

，

１５７ ３７

，

１５７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７

，

１５７

万元。

表决情况：

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９２１

，

２１６

，

５１５ ０ ０ １００．００％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由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陈婕、胡玮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关于环旭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４－２６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安达策略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７１０００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０４－２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富安达

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

安达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名称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９３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４５６５．００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５８３

，

２９６

，

９３７．０９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６６

，

９１５．５５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５８３

，

２９６

，

９３７．０９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６６

，

９１５．５５

合计

５８３

，

３６３

，

８５２．６４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９

，

９９９

，

００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１．７１４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通过代销渠

道南京证券认购；认购费为

１０００

元

．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１

，

１６３

，

０３９．６６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１９９４％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

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注：本基金在募集期间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

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

网站

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３０－６９９９

或

０２１－６１８７０６６６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后不超过

３

个月时间内开始办理。具体开始办理时间，本基金管理人将最迟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２

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银河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河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通利分级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５０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银河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银河

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银河通利分级债券

Ａ

银河通利分级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１５０６ １５００７９

注：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名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４９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１９

，

８４３

份额级别

银河通利分级债券

Ａ

银河通利分级债

券

Ｂ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１

，

７７５

，

７９９

，

４５０．０４ ７６０

，

８８５

，

２５９．３３ ２

，

５３６

，

６８４

，

７０９．３７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

人民币元）

８４３

，

２７９．８１ ２１５

，

５７３．９６ １

，

０５８

，

８５３．７７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１

，

７７５

，

７９９

，

４５０．０４ ７６０

，

８８５

，

２５９．３３ ２

，

５３６

，

６８４

，

７０９．３７

利息结转的份

额

８４３

，

２７９．８１ ２１５

，

５７３．９６ １

，

０５８

，

８５３．７７

合计

１

，

７７６

，

６４２

，

７２９．８５ ７６１

，

１００

，

８３３．２９ ２

，

５３７

，

７４３

，

５６３．１４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

额（单位：份）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他需要说明

的事项

无 无 无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

额（单位：份）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

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注：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从基金募集费用中列支，不

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之后， 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

查询，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０８６０

或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ａｌａｘｙ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查

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年内，投资者可在银河通利

Ａ

的开放日对银河通利

Ａ

进行申购与赎

回；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

２

年期届满，本基金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后，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或场

内两种方式对本基金进行申购与赎回。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

募说明书。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2

年

4

月

26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955

证券简称：

ST

欣龙 公告编号：

2012-015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618

号核

准，非公开发行

12,100

万股

A

股普通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4,208.00

万元，发行费用为人民

币

2,193.49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为人民币

52,014.51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验

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2]111526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澄迈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下称

"

澄迈信用社

"

）开设了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以下称

"

专户

"

）。

2012

年

4

月

25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

投证券

"

）、澄迈信用社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

协议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在澄迈信用社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1005491600004151

，该专户

仅用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和澄迈信用社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投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公司和澄迈信用社应当配合中投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四、公司授权中投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澄迈信用社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澄迈信用

社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五、澄迈信用社按月（每月

5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中投证券。澄迈信用社应当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20%

的，澄迈信用

社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投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中投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中投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澄迈信用社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投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

合中投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或者中投证券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澄迈信用社及中投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中投证券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解除。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830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

2012－018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公司股票已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2

、经征询大股东和公司管理层，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4

月

23

日、

24

日、

2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依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征询公司大股东，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没有诸如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重大事项。

公司除已披露的公告外，没有对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的其它事宜。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2-020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者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

fo.com.cn

）上刊登了《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2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25

日上午

11:0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24

日至

2012

年

4

月

25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25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24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4

月

25

日下午

15:00

。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高新街

217

号盈科广场

A

座北新路桥公司

17

楼会议室

4

、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召集人：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王志民先生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7

名， 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15,747,

88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权总数的

50.32%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3

名， 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14,430,8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50.01%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4

名，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317,082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72%

。

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

问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湖南华侨集团华侨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关联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2,380,518

股同意，

117,832

股反对，

1,132

股弃权，

213,248,400

股回避。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4%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

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ＳＷ１１０６ＢＪ０００１８－３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金三角

３０４

、

３０５

号房产

／ ６５．５１

海南南国实业贸易有限公司转让海口市金盘工业开发区金三角大厦

Ａ

座

３０４－３０５

房产， 房产证号房字第

１７３１６

号， 建筑面积

２７８．８８

平方米

９２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０１

吉化集团苏州安利化工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

１２０００

万元债权

２２１５２．４４ －６０２５．８７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２２．２２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丙烯酸酯类及产品、丙烯酰胺及产品、塑料助剂。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承接塑料、机械加工；开展商品贸易中介；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限分公司经营：金属材

料、建筑材料、化工原辅材料、五金交电、 劳保用品、文具用品、食品；机械、有机玻璃制品加工。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２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００

北京赛博伯纳尔燃烧自控

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６０％

股

权

９９７．３２ ２５８．０８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制造燃烧器及自动控制器；销售锅炉、燃烧器、仪

器仪表、机械设备、计算机及外围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等。

１５４．８４８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６１－２

唐山今创四海特种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２６６０．２２ １０３９．０３

注册资本：

５９７．９

万元

经营范围：玻璃纤维及其制品制造；建筑材料（木材、石灰除外）、化工产品（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及化学危险

品除外）、五金、交电、机客车配件、电器机械及配件、钢材批发、零售；普通货运（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

日）。

９３．５１２７

ＳＷ１２０４ＢＪ０００１５

宝鼎中心

８３

套房产权益

＼ ７２１７．２９

北京神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宝鼎中心

８３

套房产权益

７２１７．２９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９９

北京金美福食府有限责任

公司

４０％

股权

７８．４３ ２５．６８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中餐（含冷荤凉菜）；销售饮料、酒。一般经营项目：销售工艺品、日用品、建筑材料、

机械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五金交电。

１０．２８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９７

武汉国电博尔电气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

１２％

股权

４４５．０２ ５１．９６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高、中、低压电力设备、直流系统及通信电源、电力相关设备的生产及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除

外）

１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９８

兰坪云矿银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３０１１５ ２９７７３．７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银、锌、铅、铜开采、选冶及其产品经营

１５２０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９４

包头市郡府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

４０％

股权

７８．８５ ４８．４７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服务，机械维修，水电安装，房地产信息咨询。（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

前不得经营）

１９．３８８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９５

北京亚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０．２％

股权（

３４．８４８

万股

股份）

＼ ９９３８．６５

注册资本：

１７４２４

万元

经营范围：制造医疗器械；销售自产产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

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

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２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９６

贵州西南黄金冶炼有限公

司

５８％

股权

４１２．４９ ２８９．２５

注册资本：

４８０

万元

经营范围：黄金冶炼、黄金产品交易、深加工等相关业务；黄金企业生产建设物资和有色冶金、机电、化工（不

含危险品）、轻工产品。

１６７．７７

ＳＷ１２０４ＢＪ００００３

福建华电漳平火电有限公

司

１＃

、

２＃

关停火电机组部

分资产

／ ３５８１．０１

转让资产为：福建华电漳平火电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有的

１＃

、

２＃

关停机组部分资产

３６００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８３－２

德州北药鲁抗医药有限公

司

５０％

股权

１０９．４４ －１５５．７４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批发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

疫苗）（以上范围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监控、食用及易制毒化学品且不得与食品、药品同室经营）、日用百

货。

０．０００１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８０－２

德州新华鲁抗药业零售连

锁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２１６．９２ １７０．９１

注册资本：

１８５

万元。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处方药非处方药：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

品（除疫苗）（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８

日）

一般经营项目：限分公司经营项目：保健食品销售。

１０２．５５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８２－２

山东北药鲁抗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４０％

股权

１３４８．５８ ３１２．５７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批发：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

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洗涤剂、消毒剂、一类医疗器械、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品）、玻璃仪器、办公用品、日用百

货、化妆品、化工产品（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工业油脂；发酵油脂开发；食品、药品研发；房屋租赁。

１２５．０３

ＳＷ１２０４ＢＪ０００１０

北京天盛达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

２

辆车辆

＼ ７．４８

北京天盛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

２

辆车辆

７．４８

ＳＷ１２０１ＢＪ０００１１－２

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甲

３

号

１

号楼

９

层

０９Ｃ

房产

／ ３７８．３２４

北京远东仪表有限公司欲将其持有的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甲

３

号

１

号楼

９

层

０９Ｃ

房产对外进行整体转让，

房产建筑面积：

１６０．６８

平方米。

３６０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

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

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